
商水县财政局

关于公布 2023 年财政重点项目（政策）绩

效评价结果的报告

根据上级有关文件精神，按照《中共商水县委 商水县

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商发

〔2021〕11 号）要求，现将 2023 年部分财政重点项目（政

策）绩效评价结果予以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一、绩效评价基本情况

（一）评价目的

县财政局紧紧围绕县委、县政府明确的重点领域和重大

项目，聚焦民生、社会关注度较高的预算部门（单位），涉

及住房、教育、医疗、养老、就业、农业农村、产业金融等

领域重点项目和重大政策开展绩效评价。对财政资金支出的

实施效果和资金使用效益进行评价，旨在引导预算单位树立

和强化“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的绩效理念，建立健全

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全过程管理链条，实现预算绩效管理工

作的全覆盖。强化支出责任，优化资源配置，进一步提高预

算管理水平和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同时及时总结经验，分析

存在问题，采取措施，改进和加强资金管理，为预算安排提



供参考。

（二）评价方式

由县财政局和第三方机构组成评价工作组，根据部门自

评情况以及相关佐证材料，设置并细化绩效评价体系，通过

查阅资料、现场抽查核实、满意度调查等方式对项目绩效目

标完成情况进行核实及客观评价。

（三）评价对象

选取 2022 年财政资金支出进行评价，共计 4 个财政性

资金支出项目。

二、绩效评价结果情况

绩效评价结论采取计分和评级相结合的形式，满分分值

为 100 分。根据汇总得分确定评价考核等级，即 90 分以上

为“优”，80 分﹣90 分（不含 90 分）为“良”，60 分一

80 分（不含 80 分）为“中”，60 分以下为“差”。

（一）财政资金支出项目绩效评价情况

4 个财政性资金支出项目出项目：评为“良”等级的项

目有 3 个；评为“中”等级的项目有 1 个。

三、绩效评价整改反馈与运用公开

（一）整改反馈

被评价单位在收到绩效评价报告后，应对绩效评价中发

现的问题认真分析原因，积极落实整改，一般在收到评价报

告的 15 个工作日内完成整改并向主管部门、财政部门资金



股室和绩效办报送《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结果整改情况报告》。

对不进行整改或整改不到位的，根据情况相应调减预算或整

改到位后再予以安排。

（二）结果运用

财政评价结果作为财政部门编制下一年度部门预算和

绩效公用经费的重要编制依据。部门预算编制与绩效评价结

果挂钩。编制下一年度部门预算将结合部门政策（项目）事

前绩效评估结果与财政绩效评价结果综合核定。原则上，对

评价等级为“优”、“良”的，结合事前绩效评估结果，根

据情况予以支持；对评价等级为“中”、“差”的，结合事

前绩效评估结果，要改善政策、改进管理，根据情况采取核

减预算或取消预算等管理措施。

附件：商水县财政局 2023 年财政重点项目（政策）绩

效评价结果情况表。

商水县财政局

2023 年 12 月 22 日



附件

商水县财政局 2023 年财政重点绩效评价结果情况表

序号 被评价项目名称 被评价单位 评价结果 备注

1

商水县城市管理局垃

圾填埋场渗滤液处理

项目（2022 年）

商水县城市管

理局 良

2

商水县乡镇卫生院服

务能力提升项目

（2022 年）

商水县卫生健

康委员会 良

3

第二季度老城棚户区

改造政府购买服务费

项目

商水县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
中

4

商水县2022年城乡居

民养老保险特殊群

体补贴资金项目

商水县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

局
良


